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※請詳閱下列注意事項並填妥下頁表格後郵寄至本中心辦理※ 

1. 限申請兩年內（共四回）試驗之准考證，逾期者無法補發。 

2. 本中心僅受理於台灣考區應試者之申請，於日本或其他國家應試者，補發手續

請逕洽當地施測機構。 

3. 申請者須檢附： 

(1) 當次報名時所使用之相片，每份乙張（未提供相片或非當次報名時所使用

者恕無法補發）。 

(2) 身分證或效期內護照個人資料頁影本 

(3) 手續費（每份 NT$200）請至郵局購買郵政匯票或開立即期支票（受款人：

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）。手續費一經繳交，不得申請退費。 

4. 請將下頁之申請表格隨附上述第 3點之文件一併寄至本中心辦理（地址：106032

台北市大安區辛亥路二段 170 號 語言訓練測驗中心 綜合測驗處第一科 收）。 

5. 表格填寫說明： 

A. 若准考證號碼已遺失，請務必詳填測驗年月、出生年月日及考區。 

B. 寄送地址限填台灣國內地址，若需寄至國外者，須另附足額之回郵信封。 

C. 第 10~12 欄台灣考區考生免填 

6. 補發之准考證將於收件後 10 個工作日內以掛號郵件寄出。 

 

 

 

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 

綜合測驗處第一科 

網站：https://www.lttc.ntu.edu.tw/EJU.htm 

電子信箱: gts@lttc.ntu.edu.tw 

電話：(02)2365-5050 分機 259   

傳真：(02)2369-8125 地址：106032 台北市辛亥路 2 段 170 號(臺大校總區內) 

 

 

准考證補發申請書 



 


